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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一、前言 

在全球化時代，企業紛紛成立跨國公司，

並常有集團間交易往來，企業集團可能依

據全球移轉訂價報告之結果，進行不同國

家間企業利潤調整。集團間交易尤以進銷

貨交易為常態，關係企業間可能因集團間

利潤配置考量，而有銷貨折讓之情事。銷

貨折讓除應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二十條規定取具合法憑證外，稅捐稽徵機

關經常因關係企業間之銷貨折讓是否為刻

意安排的交易?是否符合會計學之定義?金

額是否能依合約約定計算?是否屬一次性

移轉訂價調整?等，而否准認列企業給予

國外關係企業之銷貨折讓。 

 

當銷貨折讓係因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所造

成時，如調整後的利潤仍符合常規交易結

果，稅法是否准許向下調減課稅所得額，

法無明文，財政部曾個案核示，准許該個

案如符合一定要件，可依個案申請准予依

合約內容於會計年度結算前進行一次性移

轉訂價調整，其要件之一，交易雙方必須 

 

 
 

 

事先就交易條件及所有影響移轉訂價之因

素達成協議，且影響訂價因素，必須非交

易雙方所能控制，確屬外部客觀之不確定

因素所造成。唯該函釋未編入所得稅法令

彙編，且實務上，稅捐稽徵機關認定所謂

外部客觀之不確定因素，係如天災、金融

海嘯等所造成而言 。 

 

承上可知，不確定法律概念下之事實認

定，往往衍生諸多稅務爭議，因此，任何

企業在準備或面臨稅務查核時，適當的策

略對於回應/遵循法令是關鍵的。而行政救

濟已非解決稅務爭議的唯一途徑，企業其

實可以透過事前交易之規劃，及事後面臨

稅務查核時與稅局的有效溝通，化繁為

簡，減輕、管控與及時解決相關稅務爭議

問題。為協助企業降低產生關係企業間銷

貨折讓衍生之稅務爭議，KPMG的稅務團

隊將分析下列3個階段，企業應做好哪些

準備，才可控管、降低相關稅務爭議產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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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續1) 

 關係企業間之銷貨折讓有無實際交易行為，並為常規交易? 

 關係企業間之銷貨折讓是否符合會計學之定義? 

 關係企業間之銷貨折讓是否屬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 

承上述之爭議說明，本期將先說明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之相關規範，並提
供法院案例及見解後，將提出KPMG之觀察。 K 



1.所得稅法 

 

 

 

 

 

 

2.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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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稅法規範 
 

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續2) 

條文 規範內容 

 
第43條之1 

(不合營業常規所
得之調整) 

 

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具有從屬關係，或直接間

接為另一事業所有或控制，其相互間有關收益、成本、費

用與損益之攤計，如有以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規避或減

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該事業之所得額，得

報經財政部核准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 

條文 規範內容 

第20條 

銷貨折讓已於開立統一發票上註明者，准予認定；統一發票開交

買受人後始發生之折讓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

營利事業依經銷契約所取得或支付之獎勵金者，應按進貨或銷貨

折讓處理。 

外銷貨物或勞務之折讓，其能提示國外廠商出具註明折讓原因、

折讓金額及折讓方式（如減收外匯或抵減其他貨款等）之證明文

件，經查明屬實者，應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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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稅法規範 
 

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續3) 

3.財政部98年3月31日台財稅字第09704135400號函（以下內容取自「美
國商會『2011年台灣白皮書』議題辦理情形」） 

K 

內容摘錄 

1.國內營利事業依其跨國集團所訂之合約於會計年度結算前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

調整，如該調整係取決於外部客觀因素，而非交易雙方所能控制，且調整時會

計年度尚未結束，其調整仍屬財務會計帳載處理範圍，尚非屬「營利事業所得

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6條規定結算申報時自行評估或申報後經稽

徵機關調查核定之範圍，基於避免重複課稅影響外資投資意願、參酌國際間允

許企業反映經濟實質之趨勢及與我國法令尚無違背等因素考量，財政部2009年

3月31日台財稅字第09704135400號函規定，可依個案申請准依合約內容辦理

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惟為避免租稅規避及增加徵納雙方作業負擔，申請適用

案件應符合下列條件：1.所涉交易之雙方，事先就其交易條件及所有影響移轉

訂價之因素達成協議，且依該協議調整之應收應付價款已計入財務會計帳載

數。2.前開影響訂價因素，非交易雙方所能控制，確屬外部客觀之不確定因素

所造成。 

 

2.財政部基於合理課稅考量而核准營利事業採行一次性調整機制，惟該機制亦可

能產生租稅規避情形，例如於進口時故意低報進口貨物成本，再於年度結算前

以一次性調整成本反映常規利潤，藉以規避應繳納之關稅及營業稅，允宜嚴謹

辦理，且前開核准條件係參酌其他國家規定訂定，尚不致有過於嚴苛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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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稅務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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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續4)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560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
第1992號判決： 

如前所述，關係企業間之銷貨折讓常因

集團利潤配置考量，給予國外關係企業

銷貨折讓，被稅務稽徵機關及法院認定 

 

 

為集團安排之交易，於實務上常有許多

爭議。茲舉例法院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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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October 

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續5) 

 
三、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稅務爭議 
 

 
 
 

該銷貨折讓是否符合會計學之定義? 

會計學所稱銷貨折讓係指銷貨折扣及銷貨讓價，其中銷貨折扣又分為商業折扣及現

金折扣，商業折扣係於買賣成立前為促銷商品，就定價予以折減；現金折扣則為鼓

勵顧客儘速提早付款而給予折減。至銷貨讓價係因貨品之品質有瑕疵，或在運送中

破損，為能順利完成該項交易，避免再度運送商品，乃於售價上給予折減。 

 

美商R公司係A公司之美國母公司，二者為關係企業，A公司與美商R公司之供貨/ 經

銷協議書係於95年5 月1 日簽訂，雙方協議調減94年度銷貨收入，其性質核與上揭

銷貨折讓定義不同，且一般經銷「獎勵合約」係預先約定並按銷售實績之一定比率

給予獎勵，本件則係於95年5 月1 日協議調減94年度銷貨收入，與一般經銷「獎勵

合約」之正常模式不同，且其銷貨折讓比率高達50.43 %，94年2 月份更高達97.11 

%，有違一般營業常情，何況其銷售產品於其他營利事業，則無申報鉅額銷貨折讓

之情事，尚難僅憑關係企業間形式之供貨/ 經銷協議書，即認係銷貨折讓之性質。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560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
第1992號判決： 

本件A公司9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列報銷貨折讓，稅捐稽徵機關以其

列報美商R公司之銷貨折讓比率高達

50.43%，且依86至93年度損益申報資

料，均無鉅額銷貨折讓，營業淨利率介

於38%~46%之間，94年度卻申報鉅額銷 
 

 

貨折讓，致營業淨利率15.58%較往年

低，在外在經濟環境並無重大變化下，

其列報鉅額銷貨折讓與歷年交易慣例相

悖，乃否准認列。法院認定該銷貨折讓

不予認定之判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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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續6) 

 
三、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稅務爭議 

 
 
 

銷貨金額與銷貨折讓有無關聯? 

A公司89至93年度對美商R公司總銷售金額，與94年度銷貨折讓並無關連，尚不能

因此主張94年度之鉅額折讓合乎常情。 

歷年銷貨折讓比較情形: 

A公司列報美商R公司銷貨折讓約5億元，折讓比率高達50.43%，且查86至93年度

損益申報資料，均無鉅額銷貨折讓，營業淨利率介於38%至46%之間，94年度A

公司與美商R公司之交易金額較93年度減少36.27%，其占全年度銷售額之比率亦

為近6 年之最低，卻申報鉅額銷貨折讓，致營業淨利率僅15.58%，較往年低

22.42 %至30.42 %，於外在經濟環境並無重大變化下，其列報鉅額銷貨折讓與歷

年交易慣例相悖。 

供貨/ 經銷協議書是否具真實性? 

A公司主張依供貨/經銷協議書第3條所述，該協議書係為補充文件，並非95年度

始協議追溯調減94年度之銷貨收入云云，惟於稅捐稽徵機關初查、復查及提起訴

願時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A公司於99年4 月2 日訴願補充理由狀（二），雖已補

提示伊與母公司間94年1月1日之承包製造協議，惟查該文件於稅捐稽徵機關初查、

復查及提起訴願時均未能提示，若該協議係真實且自始存在，即均在A公司之實

力控制之下，A公司實無理由於稅捐稽徵機關初查時怠於提示，而願受較不利益

之處分，況A公司與美商R公司公司係屬母子公司，其關係企業間事後補證並非難

事，該協議書之真實性顯有可疑，尚難認定A公司94年間即已有調減系爭94年度

銷貨收入之協議，A公司主張尚不足採。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560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
第199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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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稅務爭議 
 

 
 
 

2015 October 

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續7) 

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261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
第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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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稅務爭議 

 
 

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續8) 

是否符合會計學之銷貨折讓定義? 

 會計學所稱銷貨折讓係指銷貨折扣及銷貨讓價，其中銷貨折扣又分為商業折扣及現

金折扣，商業折扣係於買賣成立前為促銷商品，就定價予以折減；現金折扣則為鼓

勵顧客儘速提早付款而給予折減。至銷貨讓價係因貨品之品質有瑕疵，或在運送中

破損，為能順利完成該項交易，避免再度運送商品，乃於售價上給予折減。 

 本件原告所稱因C集團重新分配利潤經雙方協議調減之報酬，核非屬銷貨折讓性

質。 

是否符合一般商業慣例? 

 營利事業進行交易前均會預先約定買賣標的及雙方應負擔之權利義務，於變更約定

內容時亦同；且法律上有關契約之有效要件，其中契約標的之一般有效要件必須符

合可能、確定、合法及適當之要件（參照學者江俊彥所著「民法債篇總論」）。 

 L公司與美國母公司C於92年初即已協議追溯調減91年度研發服務報酬，依減除後

之營業收入淨額核算每人工小時報酬約為30美元，惟92年度仍按每人工小時64美

元收取報酬，並於93年初再度協議追溯調減92年度研發服務報酬，實難謂常規交

易應有之營業結果，且其合約約定內容處於不確定狀態，與上開契約之有效要件亦

有未合。 

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261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
第1號判決： 

本件L公司每年依約定提供母公司C研發

技術服務並收取報酬，至92年初因應美

國母公司之要求，依據美國移轉訂價法

規所規定常規交易原則調整之結果，相

對調減L公司營業收入(帳列銷貨折讓)，

稅捐稽徵機關認為該銷貨折讓實即雙方 
 

 

基於利潤分配及租稅規劃之考量，所為

與營業無關之非實質經濟交易行為之調

整項目，有違營業常情且顯不合理。而

法院認定該銷貨折讓不予認定之判斷如

下： 

 



    13   主題報導 

2015 October 

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續9) 

 
三、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稅務爭議 

 
 

L公司與美國母公司之交易是否符合營業常情? 

 C集團全球各國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分別為研發、生產、銷售及售後服務等業務，

L公司僅從事其中研發業務項目，該業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為30%，又雙方約定原

告不負擔任何風險及研發失敗之結果，致其負擔成本相對減少，則L公司86至90年

度申報之平均營業淨利率36.91%與常規交易應有之營業結果相當；另C集團之合併

營業淨利率係結合研發、生產、銷售及售後服務等各類不同業務之營業結果，與單

純研發業務所產生之營業結果，比較基礎並不一致，無法據為判斷原告92及93年

度申報之營業結果是否符合常規交易。 

 依研發合約約定每人工小時報酬64美元及各年度平均新臺幣兌換美金匯率，換算相

當於各年度營業收入總額之人工小時總數後，再就各年度營業成本費用核算平均每

人工小時成本費用之結果，原告91至93年度平均每人工小時成本費用為841元，與

86至90年度平均每人工小時成本費用1,294元相較，減少幅度達35.01%，…….。

又若將92至94年度列報之銷貨折讓分別還原至91至93年度重行核算，則依原告86

至93年度損益申報資料分析，其86至90年度及91至93年度平均營業淨利率分別為

36.91%及3.68%，短期間之營業損益差異甚鉅，縱令調整後之報酬係屬常規交易

應有之營業結果，惟其91至93年度平均每人工小時報酬為26.67美元，調減幅度高

達58.33% ，亦有違營業常規。 

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261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
第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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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稅務爭議 

 
 
 

對於具有從屬或控制關係之營利事業間有以不合營業常規進行交易者，得
否按營業常規調整交易「雙方」所得額或應納稅額? 

 取決於稽徵機關之裁量及交易雙方所在地國政府有無簽訂租稅協定，非謂交易雙方

為關係企業且從事受控交易者，稽徵機關皆「應」列為選查案件並報經財政部核准

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 

 我國與美國並無簽訂租稅協定，L公司得否主動調整美國母公司C相對應之損益科

目，尚有可議。 

 關係企業間從事受控交易，仍應以「實際進行之交易」為前提（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第30條規定意旨參照），否則即形同紙上公司。 

 是交易雙方倘無實際交易行為，自無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調整規定之適用，況原告與

其美國母公司C雙方簽訂原告按每人工小時64美元收取報酬之約定，每年持續有效，

且美國母公司C片面追溯調減L公司以往年度報酬之貸項通知與研發協議書約定之

要件不符，是否有法律上之效力？ 

是否適用所得稅法第43條之1? 

L公司提示之移轉訂價報告所載可比較公司之營運資料，並未載明各該公司營業項目、

資產規模、營運情形或各項財報報表損益科目明細資料，致稅捐稽徵機關無從審酌各

該公司之營業規模是否與L公司相當，亦無法評估其申報損益資料是否合理。 

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261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
第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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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稅務爭議 

 
 

L公司是否按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21條及第22條第1 項規定辦理? 

稅捐稽徵機關於審酌L公司歷年申報資料及國內同業利潤標準等相關客觀資料後，依

論理及經驗法則研判L公司系爭年度恐有以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或不實交易之虞，經

數度通知L公司提示足資證明確有資金流程之相關佐證資料供核，惟L公司僅提示相

關產業分析報告、帳簿傳票紀錄、無當地稅務機關收件證明之美國母公司C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及貸項通知等資料，迄未能提示其所稱勞務收入之資金匯付往來

證明及C集團相互間交易或調整之個別財報資料供核，難認L公司已負擔納稅義務人

之申報與協力義務。 

L公司依合約4.2 條調整原收取之服務報酬，是否符合財政部98年3月31日
台財稅字第09704135400 號函釋所規範? 

 L公司與美國母公司C簽訂之研發合約第4.2 條：「服務費可被雙方重新評估，以

反映研發服務之正常交易價值」之約定，僅就「重新評估」交易價格之「機制」

合意，並未就具體「交易條件」及「影響移轉訂價之因素」達成協議，且衡酌系

爭年度當時之國際經濟情勢，並無「交易雙方無法控制」之重大「外部客觀不確

定因素」得以影響原約定報酬，而L公司亦未能具體說明影響其與美國母公司C訂

價之「外部客觀不確定因素」為何。 

 L公司亦因應美國母公司C之要求，依據美國移轉訂價法規所規定常規交易原則調

整之結果，相對調減原告營業收入之調整項目，顯見影響其交易雙方原約定報酬

之因素，係美國母公司C基於100%持有原告股權之控股權所影響，並非基於「交

易雙方無法控制」之重大「外部客觀不確定因素」而影響原約定報酬。 

 L公司91及92年度調整收入之減項係於92及93年度以銷貨折讓列報，核屬會計年

度結算「後」之調整項目，尚難認已符合上開函釋規範之要件。 

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261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
第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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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係企業間銷貨折讓稅務爭議 

 
 

K 

貸項通知是否有法律上之效力? 

L公司據以調減營業收入之憑證，係其美國母公司C開立之「貸項通知」，並未經L

公司簽署，則依研發合約第14.3條約定，其美國母公司C片面調減勞務報酬之改變係

屬無效，亦無約束力。 

營業收入之調減有無實際入帳並實際收付? 

L公司均未能提示符合商業會計相關法令規定之帳簿憑證供核，或提示之資料數據不
符，諸如： 
 L公司依其提示之91及92年度應收帳款明細帳所載RD COST RECHA RGE及

PROJECT LA BOR之營業收入已於91及92年間陸續沖抵會計科目未明之應付款

項，與其所稱營業收入係用以沖抵91及92年底調減之營業收入不符，且未就帳載

沖抵應付款項之交易事項為何？營業收入為何區分為RD COST RECHARGE 、

PROJECT LABO R及TRANSFER PRICE IN 及其計算依據為何？提出具體說

明。 

 L公司雖已補提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匯入解付明細資料供核，惟查該匯付款項對

應之帳載會計項目不明，且上開資料所載該款項性質別為「貿易佣金及代理費收

入」，顯與本件無涉。綜上，L公司提示之帳簿憑證資料無法勾稽查核，致無從

就其訴訟事項進行審酌，依首揭判例意旨，L公司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

之證明，自不能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261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
第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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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KPMG的觀察：公司應如何因應此類稅務爭議? 

 
 
 

綜前所述，可知稅捐稽徵機關與法院在

判斷集團間之銷貨折讓時，除考量該銷

貨折讓是否為實際交易行為外，非屬不

合營業常規之安排、一次性移轉訂價調

整之狀況，亦為判斷因素。以下將提出

KPMG的觀察，說明公司應於下列3階段

如何依序控管降低稅務爭議產生：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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